附件一：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

	序号
	内容
	合格条件

	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提供有效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提供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原件】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提供有效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扫描件】

	3
	企业规模实力
	企业成立时间不少于3年，注册资金（人民币）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实缴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提供实缴资本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

	4
	企业资质类别等级
	具备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或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提供复印件或扫描件】

	5
	企业诚信度
	企业信誉良好，具有良好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其它任何形式黑名单，无其它限制投标资格或影响履约能力的不利情形。【提供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件或扫描件】

	6
	企业人员资质等级及要求（投标时提供）
	项目经理或技术负责人，具有通信与广电工程/机电工程/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的建造师资格证书或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并在投标人单位购买6个月及以上的社保。否则，将由评标委员会作否决投标处理。【提供相关证件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

【提供相关证件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承诺书】

	7
	企业类似工程业绩
	2023年-至今，类似项目业绩不少于2例（类似项目业绩：弱电整改或智能化项目业绩（安防监控、网络、门禁系统等）），且单个业绩的合同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提供业绩项目中标通知书（若有）、合同书（施工范围、金额、时间可见）及发票复印件、竣工验收证明（若有）】

	8
	投标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挂靠、分包、转包、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投标人需出具承诺书（格式见附件二）

	9
	其他
	能提供真实、有效的《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审核明细表》（格式见附件二）。招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均有权对投标人提供的以上资料（证明和证件的原件或复印件）进行核实，若发现资料存在虚假不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投标人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关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注：1、投标人不满足上述资格条件中的任一条或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良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2、投标人提交的上述资料需真实、有效，且文字清晰、可辨认。

3、除《附件一》中要求提供的文件外，可以另外提供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资质文件。
